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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民族的行为方式是受特有的国家环境和自然环

境影响的，当然文化作为上层建筑对一个民族甚至国家

的行为方式影响也是巨大的。我国古代虽然没有真正的

法学家，却拥有兼具教育和法学理论为一体的传统儒家

思想，儒家思想即儒家学派的主张，该学派代表人物孔

子主张以宗法血缘关系为中心，以礼乐制度为基础，强

调的德治、贤人政治，将礼治、德治与贤人政治三种思

想有机结合。这种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道德层面

上的基础，是中古法制发展史的主要脉络。经过历代统

治者根据当时社会具体实际改良，使这种思想逐渐适应

当时的社会发展，推进了时代的进步与发展。1

一、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

儒家学派诞生在社会动荡的春秋战国时期，学派创

始人孔子的思想核心是“仁”和“礼”。即“仁”、“仁

者爱人”，孔子主张统治者要善于体察民情，反对任意

的刑杀和苛政；关于如何“爱人”，夫子曰：“忠恕而

已。”“已 所 不 欲， 勿 施 于 人。”“礼 ” 则 强 调“克 己 复

礼”，要求人们的行为符合“礼”的准则，而礼的基本准

则为“亲亲”、“尊尊”。“尊尊”尊的是等级，“亲亲”是

亲以父权为基础的亲属关系。后来孟子将以其核心思想

为“仁”的思想发展成为政治学说，但这并不适应当时

时代的发展。所以从西汉初年到汉武帝继位时，占主导

地位的思想是适应当时时代发展的黄老思想。随着社会

稳定、经济发展，汉朝经历了“文景之治”后，儒学家

们发现了自身学说的不足，经过完善，作出了符合强化

中央集权统治的新的理论体系，代表人物就是“罢黜百

家，独尊儒术”的董仲舒。儒家学派是中国古代在董仲

舒“独尊儒术”思想提出后最具影响的流派，是孔子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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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秋末期创立的民间学派，也是后来百家争鸣中最早形

成的一家，春秋战国时代，“礼崩乐坏”，孔子等低层贵

族最先失去生活依靠，他们散落民间各自谋生。孔子是

封建贵族利益的代表，为此孔子兴办民间教育，以周礼

的文化知识为教学科目，出现私人学堂，使“学术下私

人”，打破“学在官府”的传统局面，与此同时新的学术

派别—儒家学派出现了。一般来说，特别是先秦时期，

儒家是最有影响的学派之一。[1]

纵观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，大致可以看出，法律与

道德是贯穿，其中的两条主要脉络，二者既相辅相成有

相互独立，一方面法律是成文的道德，道德是不成文的

法律，道德是法律的支撑，法律是道德的成文化。儒家

的经典思想大体是从两个方面对法律产生影响的，一是

在立法和司法活动中注入纲常伦理思想，从而是法律儒

家化；二是使儒家经典思想在社会中成为普遍追求，并

辅助以国家的强制力使臣民遵守，从而使法律儒家化。比

如“仁政”“三纲”“五常”或是从仁政与道德层面出发的

“仁政，君官吏要克己奉公”“爱民如子”等观点。[2]

二、法律儒家化的基本阶段

法律儒家化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随着太学考试的

兴起，儒生不断涌入了官吏队伍，经过长期的工作施政

实践，他们逐渐熟悉政事与法律，于是肩负起用儒学精

神改造现实法律这一历史使命，具体是分做以下三个阶

段完成的：

引经决狱是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开端，实质上

是对当时司法审判权的取得。汉武帝接受董仲舒提出的

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”的建议后，儒学逐渐发展成为封

建正统思想，越来越多的儒学家们参与到立法与司法的

过程中，以渗透儒学的成分到法律中，儒学家在不能直

接依据当时的法律做出裁判的时候，引用儒家纲常伦理

经典，对案件做出决断；之后是“据经注律”，即对法律

的解释，至此儒家取得了对法律的解释权，自从儒家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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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统治阶级主导地位开始，儒家就需要在取得司法审判

权之后取得的相应的司法解释权，我们说法律儒家化的

过程就是儒家取得法权的过程，那么法律儒家化的过程

就是司法审判权、司法解释权和立法起草权逐渐归于儒

家的过程。据经引律便是法律儒家化必不可少的一环。[3]

纳礼入律可以理解为以礼立法，就是指通过国家立法的

方式，将儒家经义直接上升为法律条文或法律制度的一

种形式。纳礼入律的开端是“刑不上大夫”思想被采纳。

隋唐时期是法律儒家化的鼎盛时期，儒家尚德禁行，

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，制定了《开皇律》，儒家法律观在

《开皇律》中得到体现，《唐律疏议》作为中国封建法律

的典范，则更是法律儒家化的集大成之作，唐统治者在

立法时坚持“以礼为纲”的指导原则，唐朝统治者汲取

了隋朝后期因为刑罚严苛激起民众的强烈不满，社会秩

序的混乱，威胁统治。[4] 从而更加注重道德的教化作用，

以维护社会安定和统治秩序，《唐律疏议》便是此时的产

物，“依礼制律、引礼入律”。[5]

而《唐律疏议》的儒家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一

是对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有巩固和维护，孔子的思想在儒

家发展初期，就体现着其维护封建统治的意蕴，春秋战国

时期是动乱时期，儒家思想的出现，正是为了维护封建统

治；二是其中体现在对弱势群体的用“仁”的思想来实施

仁政。“慎刑恤狱”、对老幼减免、减轻处罚；三是其对于

重刑犯罪有了限制和减以及“三复奏”、“四复奏”的死刑

复核制度。《唐律疏议》是我国封建社会法治著作中规定

死刑最少的封建法典，另外还有流刑等重刑条款应有最高

刑期。[6] 由此可以看出，唐代《唐律疏议》这部法律对于

重刑的限制也是充满了儒家慎刑、仁政思想的。

三、如何看待法律的儒家化

唐律儒家化是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，适合了当时的

社会发展。《唐律疏议》中体现的“德主刑辅”、“依法治

理”、“慎刑恤狱”等法律思想，无一不对当今法律的发

展起了相当程度的借鉴作用，但究其本质，其依然是维

护封建阶级统治的工具，在两千年的封建统治中，儒家

文化已经深深刻在了人们的心中，我们要综合看待唐代

法律的儒家化，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，儒家思想

对现代法律仍的借鉴意义有以下体现：

（一）在儒家思想中，孔子本身也是我国著名的教

育家，因此，特别注重教育对社会的作用，特别注重对

民众的道德教化与思想道德素质教育，孔子著名的教育

观是“有教无类”，在封建社会中，体现平等的“有教无

类”教学观念深受民众推崇。这就使儒家在社会群众最

广泛的基层取得了民众的拥护，体现在立法上就是所立

之法要是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法，这就自然的与影响着

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秩序变更的儒家思想有更好的衔接，

以便维护封建阶级的有序统治。

（二）儒家思想强调仁政，在《唐律疏议》中也体现

出其“慎刑恤狱”的仁政思想，对老人、小孩可减轻处

罚，死刑执行前的“三复奏”、“五复奏”制度等，都体

现了儒家的“人本”思想，另一方面，“慎刑”也是对封

建君主专制的制约、防范严法酷罚带来的法律执行的消

极意义。[8]“慎刑恤狱”思想对当时社会和谐和国家安定

都起到了作用，巩固了封建统治者的统治，唐代如是。[9]

因而，我们应以辩证法扬弃的态度吸取儒家思想的

先进经验，为我所用，礼法应该是互补的关系，不应该

完全抛弃或完全接受传统文化的道德教育作用，应以道

德文化教育与法律教育并道而行，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发展。在用人上，儒学上有“学而优

则仕”“用人唯贤”的用人机制；在商业发展上，儒学

有“五常”“八目”思想，严惩当下商业中诚信严重缺失

的行为；这都说明了儒学作为传统思想可为现代社会借鉴

的地方。法律与道德是相辅相成的，道德可以完善法律体

系，使社会管理法律化，道德作为法治化建设进程中必不

可少的辅助性手段，越来越凸显它的无可替代的作用。

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，是封建思想中颇具代表的一

种思想流派，这种思想在与上层建筑结合的过程中，不

断推进了政治生活的发展，在我国发展的进程中起着重

要的作用，尤其是在我国法治发展的进程中，有着几千

年的历史。我们要辩证地看待我国传统思想，取其精华，

去其糟粕，为我所用，根植于我国传统优秀文化，立足

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，推进国家法治化进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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